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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古代律典中关于 “夜无故入人家”条最早的明文规定始于唐律，但其渊

源可追溯至西周。唐律中的 “夜无故入人家”条的含义与其渊源条款相比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较之唐律，明清律对夜间进入者的处罚加重，而对主人杀死夜间进入者的处罚减

轻。清代附在条文下的条例进一步认可了主家以及邻佑等人对夜间入室窃盗之外的其他

窃盗行为进行正当防卫的合法性。在 《大清新刑律》中，近代正当防卫制度确立，同时

侵入住宅的时间也不再区分黑夜与白昼。至此，自唐代以来传统律典中的 “夜无故入人

家”条被取消。

关键词：夜无故入人家　正当防卫　唐律　明清律学

中国古代法律中没有对正当防卫制度的一般规定，但存在对某些具体侵害行为进行正当防卫

的具体规定，其代表性律条便是自唐律之后的历代律典中的 “夜无故入人家”条。根据这一规

定，凡夜间无故进入他人住宅者，主人可将其登时格杀勿论。清律该条所附的条例又进一步认可

了主人与邻佑等人对夜间入室窃盗之外的其他窃盗行为进行正当防卫的合法性。

“夜无故入人家”条是我国古代法中的重要规定，但到目前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国内外关于

该条的专门研究并不多。我国台湾学者桂齐逊在 《唐律与现行法关于 ‘正当防卫’规定之比较研

究》一文中曾对唐律中的这一条文进行过不长的论述。〔１〕在蔡枢衡、戴炎辉、钱大群等前辈学

者的著作中，也有对该条的零星论述。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唐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

的渊源和发展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

一、唐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之渊源

唐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的渊源可上溯至西周。据载，其时已有 “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

之无罪”的规定。〔２〕根据东汉郑玄的解释，上文指 “盗贼群辈若军，共攻盗乡邑、家人者，杀

之无罪。”〔３〕根据唐代贾公彦的解释，“盗”指 “盗取人物”即强盗、窃盗他人财物；“贼”指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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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该文参见黄源盛总编辑、台湾中国法制史研究会主编：《法制史研究》２００３年总第４期，第４７页以下。这篇论文长

达４８页，其中对 “夜无故入人家”条的论述占４页略多。

《周礼·秋官·朝士》

《通典》卷１６３，《刑法一·刑制上》。



人。而根据清代学者孙诒让的解释，“家人”指平民家室即平民的住宅；“军”是攻略之义。所谓

“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即凡窃盗、强盗、杀人者等攻略乡邑及平民住宅，受害人可

以将其杀死而不必报告乡的官员 “士”。〔４〕

汉朝的 《贼律》中有 “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

罪”的条文。〔５〕根据唐代学者徐彦在 《公羊传疏》中的解释，“牵引人”即 “劫掠良人”，“格”

即 “拒”。〔６〕汉律中的 “无故入人室宅庐舍”条显然源自西周的 “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

罪”的规定。郑玄也认为西周的 “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的规定 “若今”，即好比汉

朝当时的 “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无罪。”〔７〕

汉代的这一规定渊源于周的 “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但增加了 “车船”和 “牵

引人”这两个内容。因为 “车船”也是人居之所，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 “室宅庐舍”的扩

展；而 “牵引人”即劫掠良人其实也是盗贼进入人家等处可能的犯罪行为之一。也即，在汉代，

凡是盗贼无故进入他人的住宅、上他人车船，进行强盗、窃盗以及掳掠人口者，受害人等可以将

其格杀勿论。可以认为，汉代该条的内容比其渊源条款更丰富、更具体。

根据 《隋书·刑法志》的记载，南北朝时北周的 《大律》中有 “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

杀之无罪”的规定。显然这一条便直接来源于周时的 “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规定，

只是较之周朝时的规定更为浅显易懂。后来的 《唐律·贼盗》中规定了 “夜无故入人家”一条，

这一规定显然远绍周、汉。

二、唐律中的 “夜无故入人家”条及其变化

（一）“夜无故入人家”条的含义

《唐律·贼盗》篇中有 “夜无故入人家”的条文。它规定：“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笞四十。

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

伤论，至死者加役流。”

其中所谓 “夜”，按照 《唐六典》所记的 《刻漏法》， “昼漏尽为夜，夜漏尽为昼。”〔８〕而

“家”，指 “当家宅院之内。”“夜无故入人家”指 “夜无事故，辄入人家”，即入夜以后、天明之

前没有正当原因突然进入他人家宅。〔９〕

唐律中的 “夜无故入人家”这一行为本身只是一种相当于 “不应为”之轻者的行为。因为按

唐律 “不应得为”条规定，凡 “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１０〕所以，夜

间无故进入他人住宅的行为本来只是一种 “笞杖轻罪”。

“夜无故入人家”这一行为的可罚性在于它首先触犯了唐代的夜禁制度。〔１１〕同时，“夜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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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文见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６８，《秋官·朝士》。载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 《清人注疏十三经》第二册，

第７４４页。蔡枢衡先生对 “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的解释比较独特。他认为，“军”是 “屯驻”之义，所

以该句文意为 “侵害生命财产的人屯驻于城市或乡村，逮捕居民。如果有人 （对其）加以杀死或伤害，都是无罪行

为。”参见蔡枢衡：《中国刑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６５页。

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３页。

前引 〔４〕，孙诒让书。

同前引 〔３〕。

《唐六典》卷１０，《秘书省》。

《唐律·贼盗》该条律疏。

《唐律·杂律》

关于唐代的夜禁制度，在唐律中不仅见于 《杂律》的 “犯夜”条，亦可见于 《卫禁》“越州镇戍等城垣”条。



入人家”者还进入他人住宅、破坏他人住宅安宁。而 “夜无故入人家”这一行为实际上很可能是

实施更严重的侵害行为比如杀人、强奸、强盗、窃盗等的前奏。“夜无故入人家”条被列入 《贼

盗》律中这一事实正可说明这一点。所以，如果进入者 “登于入时，被主人格杀之者，勿论”，

即在进入人家宅院的当时即被主人杀死者，主人无罪。

但是，如果主人 “知非侵犯”，即知道进入者并非意在侵犯自己或不能侵犯自己，而是因为

“迷误”、“醉乱”，以及进入者是老人、小孩、患病之人以及妇人等，以上人等可能被认为人身危

险性较小、力量不足以侵犯他人，所以主人登时将他们杀死者，须受处罚即徒三年。〔１２〕此外，

如果进入者 “已就拘执”，那么主人将其杀死亦不能免责。所谓 “已就拘执”，指 “夜入人家，已

被擒获、拘留执缚，无能相拒”。〔１３〕即进入者已被擒获、捆缚，这时他已基本丧失反抗、侵犯的

可能性，并且由于迫在眉睫的危险消失，所以此时主人便可将其交由官府处理，故而主人不能将

其伤害，否则以斗殴伤人论。如果主人将 “已就拘执”的进入者杀死，则处以加役流之罚。

按唐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的规定可知，主人有权将进入者杀死，其前提或根据有五：

第一，该进入行为必须发生在夜间。前已述及，“夜无故入人家”本是一种触犯夜禁、侵犯

他人住宅安宁的行为，按唐律应处以笞四十。但是，这一进入行为通常是更严重的侵害行为的前

奏，而且该行为发生在夜间这一特定时段。如果该进入行为并非发生在夜间，则主人登时杀死进

入者不应免责。

第二，“无故”即该进入行为没有正当的原因、主人不知进入者进入的缘由。唐律中并未对

“无故”进行明确解释。不过，从社会生活的一般逻辑来看，夜间无故进入人家者，不外强盗、

窃盗、强奸、放火、杀人、持质等情事。

第三，主人须在进入者进入的当时即 “登时”将其杀死，才可 “勿论”。前已述及，按唐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规定：“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已就拘执”

者 “本罪虽重”，但 “不合杀伤，”〔１４〕因为这时进入者通常已丧失反抗能力、无伤害他人的可能。

第四，行为人进入的场所必须是 “人家”即受害人之 “当家宅院”，而不能是其他有人居止、

栖息的场所，比如车、船等处。〔１５〕

第五，只要有人进入自己住宅，主人即可登时将其杀死，而不需要有进一步的侵犯行为发

生。当然，如果在进一步的侵犯行为发生过程中，主人将进入者杀死，那么根据唐律 “举重以明

轻”的原则，主人自然也应 “勿论”。

以上五个条件是笔者根据唐律 “夜无故入人家”本条规定以及自己的理解而作出的总结，唐

律该条及其疏议并未对以上因素进行明确的归纳或强调。最早对以上条件或要素进行明确概括和

强调的是明代律学家，而清代律学家的贡献尤为卓著。

（二）唐代 “夜无故入人家”条内容与其渊源条款的对比

与之前西周、两汉以及北周时期的有关规定相比，唐律中的 “夜无故入人家”条的发展变化

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行为人 “入人家”的时间的变化。无论是西周、两汉以及北周时期，当时对于盗贼等

进入他人住宅等处的时间都没有限制，即无论白天或夜间，凡进入他人住宅、车船等处者，主人

均可将其杀死而不受处罚。唐律这一时间限定在了夜间。由于史料缺乏，原因未明。笔者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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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５〕

《唐律·贼盗》该条律疏。

〔１４〕同上。关于主家杀死 “已就拘执”的闯入者的处罚，即 “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根据唐律解释，指

　 “各依斗法科罪，至死者加役流”，即按照斗殴条量刑、但减二等处罚。但如果主家将其杀死，则处以加役流。这一

　处罚比斗杀人处罚为轻，但并非减轻二等。因为按唐律斗杀人者绞，而绞刑减二等为徒三年。

夜间进入他人车船与夜间进入他人住宅相似，且在汉代时，非法进入的场所并不限于住宅、而是包括车船。因此，

在唐代，对于夜间无故进入他人车船者，当应比照 “夜无故入人家”条处罚。



也许是考虑到在白天主人可以相对容易地判定来人是否为自己所熟悉、是否会侵犯自己，所以不

允许主人在白天将进入者登时杀死。

第二，“入”的地点的变化。与前代的有关规定相比，唐律将不法进入的地点仅限于 “人家”

即 “当家宅院”、住宅，而不包括车船等其他可以居住、栖息的场所。

第三，“登时”是主人可将进入者杀死而 “勿论”的时间。为何如此规定，唐律并未进行解

释。笔者推论，唐律作此规定的主要原因应该考虑到是夜间给人造成的特别恐惧感和紧迫性。而

汉律以及此前西周和此后北周的相应规定均未强调 “登时”这一因素。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较之其渊源条款，唐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中对进入的时间、地点以及

主人可将进入者杀死而 “勿论”的时间等的限制更为严格。其中的原因唐律并未说明，而笔者也未

曾在其他文献中发现有关的解释。如果考虑到我国历史上国家权力不断发达以及权力不断向君主

集中的趋势，在此处，也许我们可以推断，正是随着这一趋势，国家、君主对人民个人的私力救

济行为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假阻止侵犯之名而行报复、滥杀之实的情形。〔１６〕

后来 《宋刑统》中的 “夜无故入人家”条与唐律内容完全相同，兹不赘述。

三、明律 “夜无故入人家”的变化以及明代律学家的有关解释

（一）明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的变化

明代依唐宋旧，在 《大明律·刑律·贼盗》部分中规定了 “夜无故入人家”条。其规定为：

“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其已就拘执而擅杀伤者，减斗杀伤罪

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１７〕

与唐律相比，明律该条正文有以下几点变化：

第一，夜无故入人家者的处罚加重至杖八十，而这一处罚正与明代 “不应重律”处罚相同。〔１８〕

因为 “夜无故入人家”这一行为触犯夜禁制度，而按明律 “夜禁”条规定，犯夜的处罚为笞二十

至笞五十。既然明律犯夜较之唐律处罚加重，则 “夜无故入人家”的处罚自然随之加重。至于明

代 “犯夜”加重处罚的原因，薛允升在其 《唐明律合编》中也表示对此 “未知其故”。〔１９〕

第二，主人伤害、杀死 “已就拘执”的进入者的处罚较之唐律减轻，即伤害 “已就拘执”的

进入者比普通的斗殴伤减轻二等处罚，而唐律则规定仍应以斗杀伤论。按明律，主人杀死 “已就

拘执”的进入者杖一百、徒三年，而唐代则为加役流。对于明律减轻处罚的原因，律中并未说

明，但是明代的律学家对此进行了解释。比如雷梦麟认为主人担心进入者 “外有党羽应援，则其

祸尚有不测者”，〔２０〕故而将其杀害。不过，笔者以为雷梦麟的这一解释并不合理。因为如果担心

进入者有同伙，那么这时主人亟需做的事情应该是如何进行进一步的防范工作，而不是急于将进

入者杀死。而王肯堂则认为， “若其人已就拘执，即当送官，岂得擅杀。”〔２１〕据此，可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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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齐逊博士也认为，与其渊源条款相比，唐律有其优长之处。其原文如下：“然如将汉律与唐律相较，汉律比唐律多

出 ‘上人车船’之罪，且汉律并无白日、黑夜之区别。于此可知，汉律在被入侵场所上较唐律多出于 ‘车船’，而唐

律在时间点的考量上比汉律来得周详，二者优劣互见。”参见前引 〔１〕，黄源盛等编书，第６７页。此外，蔡枢衡先

生也有相似观点。他认为唐律将进入行为 “限于夜间，虽无不可”，但 “摒弃车船，未免偏枯行旅，保护不周”。参

见前引 〔４〕，蔡枢衡书，第１６６页。

《大明律·刑律·贼盗》

《大明律·刑律·杂犯》

（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１８，《刑律一》，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６６页。

（明）雷梦麟：《读律琐言》卷１８，《刑律一·贼盗》，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３７页。

（明）王肯堂：《大明律笺释》卷１８，《刑律一·贼盗》，载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１辑第２５册，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版，第５４２页。



王肯堂应当是认为此时主人已经丧失了阻止侵害行为的紧迫性、而有充裕的时间将进入者交给官

府处置，因此他便不应再用私力将进入者杀死。显然王肯堂的解释更为合理。

第三，明律未对唐律该条中的 “知非侵犯”的情形进行规定，明代律学家也未对此进行解

释。前文述及，按照唐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及其律疏，如果主人 “知非侵犯”即知道进入者不

能侵犯自己而登时将之杀死者，不能免责，而是比斗杀伤减二等处罚即徒三年。而所谓 “知非侵

犯”的情形是指主人知道进入者因系迷误、醉酒或者进入者是 “老、小、疾患并及妇人”等。对

此明律中未作规定，而明代律学家如雷梦麟、王肯堂等人亦未就此进行解释。对于这一变化，我

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明代对进入者处罚更重的一个体现。而后来的清律同明律，对 “知非侵

犯”这一问题亦未作规定。〔２２〕

总之，笔者以为，按明律，夜间无故进入他人住宅的处罚较之唐律更重，而主人杀伤进入者

的处罚较之唐律更轻。比较唐律 《贼盗》与明清律 《刑律·贼盗》部分各相应条款来看，明清律

多较唐律为重，而 “夜无故入人家”条处罚的加重仅为其一。这样的变化也许可以反映明清律更

重视对夜间犯罪的防范，并进一步鼓励人民进行自力救济。

（二）明代律学家对主人登时杀死夜入者 “勿论”之根据的解释

唐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对于主人可将夜间进入者 “登时”格杀而 “勿论”的条件或根据做

过回答，即 “律开听杀之文，本防侵犯之辈”。应该说这是主人 “登时”杀死进入者而 “勿论”

的主要原因。明代律学家如雷梦麟、王肯堂等对主人 “登时”杀死夜入者而 “勿论”的根据进行

了更为全面的解释。

雷梦麟特别注重 “无故”、“登时”二因素。他认为，“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主家登时杀死，

勿论，全重 ‘无故登时’四字。盖人既无故而来，恐其为刺客、奸人，稍缓之则祸及己矣，故登

时杀死勿论。”〔２３〕王肯堂同样重视 “无故”、“登时”四字。他认为，“主家知觉、即时格杀而死

者，勿论”的理由是因为进入者 “盖无故而来，其意莫测”，因此进入者 “登时被杀，事出卒然，

故宥之耳。‘无故登时’四字最重。若其人已就拘执，即当送官，岂得擅杀。”〔２４〕而明代律学家

应
"

则明确指出夜间进入人家的主要原因是 “非奸即盗”，所以主人将其 “登时杀死者，出于仓

卒，故勿论。”〔２５〕

要之，雷梦麟、王肯堂等人均认为 “无故”、“登时”四字最为重要。而 “无故”是主人进行格

杀的原因以及主人登时杀死进入者而 “勿论”的最重要根据，即为了阻止可能的侵害的发生。而

“登时”则强调主人可运用私力阻止侵犯的时间方面的因素，因为紧迫情形下主人无暇求助于官府。

四、清代律学家对 “夜无故入人家”条的解释及该条的最后消亡

（一）清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以及清代律学家对该条的再解释

按 《大清律例·刑律·贼盗》“夜无故入人家”条规定：“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

家登时杀死者，勿论。其已就拘执而擅杀伤者，减斗杀伤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２６〕

·７８１·

唐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源流考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此外，根据唐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 “问答”，主人杀死夜间通奸的来人，也应 “勿论”。但明清时有 “杀死奸夫”

专条，并且不再有时间上的区分。对此戴炎辉先生也曾指出。原文此处笔者不再赘述。见戴炎辉： 《中国法制史》

（第９版），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１页。钱大群教授对此问题也有简短论述。参见钱大群：《唐律研究》，法

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２６页。

前引 〔２０〕，雷梦麟书。

前引 〔２１〕，王肯堂书。

（明）应
"

：《大明律释义》卷１８，《贼盗》，载 《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６３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４４页。

《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下》



雍正三年律该条的注并明确指出该条的立法意图，即 “防奸盗并戒擅杀”。〔２７〕

清代律学家对该条的解释中最值得关注者当属沈之奇的解释。前已述及，对主人杀死进入者

而 “勿论”的条件或理由，明代律学家雷梦麟、王肯堂等人均明确强调的条件或理由有两个，即

“无故”与 “登时”。雍正三年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下注中也有 “重无故登时四字”之句。〔２８〕而

沈之奇则认为，主人杀死进入者 “勿论”必须同时具备五个条件，即 “必是黑夜，必是无故，必

是家内，必是主家，必是登时杀死。”〔２９〕

在以上五个条件中，沈之奇最看重者当为 “无故”一项。他认为， “杀死弗论，虽重登时，

而实为其无故而入。即拘执擅杀得以减等，亦于无故处推原出来也。”同时，沈之奇还强调：

“‘无故’二字要看得活，但谓主家不知其为何事耳，不必指定疑为奸盗上。”〔３０〕后来薛允升也延

续沈之奇的观点，即他认为 “无故”既包括奸盗等严重 “侵犯”行为，也包括迷误醉乱等 “非侵

犯”的情形：“无故云者，非无故也，谓时在昏夜，即无应入人家之事故耳。以侵犯而论，或系

因奸，或因行盗，均为无故。以非侵犯而论，或迷误，或醉乱，亦不得谓为有故。此外无故夜入

人家，系属绝无之事。”〔３１〕

同时，主人杀死进入者而 “勿论”的时间应仅限于他人闯入的当时。“如其人已就拘执之后，

无复他虞，即当送官，何可擅杀？”〔３２〕如果进入者 “已就拘执”，则主人完全有时间将其交给官

府而不应运用私力处罚。前已述及，雷梦麟对此问题的解释是主人担心 “已就拘执”的进入者还

有外援党羽，而沈之奇认为主要是因为被拘执的进入者自身的危险性才导致主人在 “疑虑彷徨”

中将其杀害。〔３３〕沈之奇的这一解释显然要比雷梦麟的解释更为合理。〔３４〕而 “已就拘执”不仅

包括主人将进入者捆缚的情形，也应包括虽未捆缚、但主人能够控制进入者从而使其难以反抗并

足以阻止进一步的侵害行为发生的情形。

与雷梦麟、王肯堂等人相比，沈之奇似乎更加注重 “夜间”、“家内”、“主家”等因素。但对

于自唐代以来将进入人家的行为仅限于夜间的原因，沈之奇并未进行解释。而何谓 “主家”，直

到嘉庆年间才在条例中规定，“事主”包括奴仆、雇工人等。

总之，根据沈之奇的解释，关于主人可杀死进入者而可不负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因为进入人

家的行为发生的时间是 “昏夜”，而且进入者 “又无事故”，故而 “主家惊觉，不知其何人，不知

为何事……”，进入者 “盖无故而来，安知非刺客、奸人？”所以 “主家惧为所伤，情急势迫，仓

促防御而杀之，故得原宥耳。”〔３５〕

（二）清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所附条例对防卫窃盗的新规定

与前代相比，清代 “夜无故入人家”条最突出的发展便是通过该条下所附条例首次对事主、

邻佑等可以对非夜间或住宅之外的其他窃盗行为进行正当防卫做了规定。〔３６〕根据这些条例，不

仅事主，而且邻佑等人也可以对非黑夜，或非家内、乃至旷野发生的窃盗行为进行防卫。但防卫

要有一定限度，即只有当窃盗犯持杖拒捕时，事主、邻佑等人对这种突然的暴力行为进行防卫而

杀人才可以 “勿论”，否则将受到处罚。本来，根据清律 “夜无故入人家”本条，可将夜间进入

者杀死而 “勿论”者仅限于 “主家”即事主。而根据清律该条所附条例，邻佑在特定情形下杀死

·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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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９〕

〔３１〕

〔３２〕

〔３４〕

〔３６〕

〔２８〕《大清律集解·刑律·贼盗》

〔３０〕（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卷１８，《刑律·贼盗》，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３５页。

前引 〔１９〕，薛允升书。

〔３３〕前引 〔２９〕，沈之奇书。

〔３５〕沈之奇还将擅杀罪人与擅杀夜间进入者的处罚进行比较。他认为，何以擅杀 “已就拘执”的罪人以斗杀论、处

　以绞监候而擅杀 “已就拘执”的夜间进入者只是杖一百、徒三年，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恐怕捕役、狱卒等有凌

　虐罪人的嫌疑。参见前引 〔２９〕，沈之奇书。

前引 〔１９〕，薛允升书，《刑律之六·贼盗下之一》。



贼犯也可 “勿论”或减轻处罚。这样的规定可能源于我国古代法中关于邻佑互相救助的规定。比

如 《唐律》的 “邻里被强盗不救助”条中规定了发生强盗、杀人、窃盗等犯罪时邻里之间相互救

助的义务。《宋刑统》中依然保留了该条。但在 《大明律》中该条被取消，清代因之。所以，我

们可以认为，清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所附的有关条例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古老的邻里救助义

务。清末律学家薛允升也认为，“邻里有守望相助之义，捕贼自系分所应为”。〔３７〕

（三）清末刑律修订过程中 “夜无故入人家”条被取消

在 《大清新刑律》中，传统的 “夜无故入人家”条、“父祖被殴”等规定被来自西方的一般

正当防卫条款所取代。此即 《大清新刑律》第１５条：“对于现在不法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

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３８〕同时，《大清新刑律》

第２２１条：“凡无故入人所居住或有人看守之第宅、营造物、船舰，或受阻止而不退去者，处四

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３９〕而古代的 “夜无故入人家”条这一有关正当防

卫的具体条款中同时也隐含对住宅安宁的保护。可以认为，传统的 “夜无故入人家”条至此被

《大清新刑律》第１５条和第２２１条所取代，近代正当防卫制度至此确立。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

条款中不再对防卫行为人进行身份上的特别限定，也不再对正当防卫行为进行时间上的限制。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ｎｏｓｕｃｈ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ｗ．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ｉｎｄｅｅｄｓｏｍ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ｌｅｇｉｔｉ

ｍａｔ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ｏｍｅ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ｉｔｅｍ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Ｔａｎｇ

Ｃｏｄｅｗａｓｔｈｅｉｔｅｍｏｆ“ｉｎｔｒｕｄｉｎｇａ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ｙｐｒｏｐｅｒｒｅａｓｏｎ”．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ｔｈｉｓｉｔｅｍｃｏｕｌｄｂｅｔｒａｃｅｄｂａｃｋｔｏＷｅｓｔＺｈｏｕ．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ＴａｎｇＣｏｄｅ，ａｎｙｉｎ

ｔｒｕｄｅｒｉｎｔｒｕｄ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ａｔｎｉｇｈｔ，ｔｈｅ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ｗａｓ４０ｂｌｏｗｓｗｉｔｈ

ｌｉｇｈｔｓｔｉｃｋ．Ｉｆｔｈｅｈｏｓｔｋｉｌｌ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ｒｕｄｅｒｔｈｅｍｏｍｅｎｔｈｅｉｎｔｒｕｄｅｄｔｈｅ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ｔｈｅｈｏｓｔ

ｃｏｕｌｄｂｅｅｘｅｍｐｔｆｒｏｍ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ｈａｒｇｅ．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ｒｅ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ｉｓｉｔｅｍｉ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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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ｎｔｒｕｄｅ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ｈａｒｇｅｔｈｅｖｅｒｙｍｏ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ａｎｇＣｏｄｅ，ｔｈｅｉｔｅ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ｉｎｇａｎｄＱｉｎｇＣｏｄｅ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ｉｍｐｌｙｐｕｔ，ｔｈｅ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ｗａｓｇｅｔｔｉｎｇｍｏｒｅｓｅｖｅｒｅ，ａｎｄｔｈｅ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ｓｔｆｏｒｉｎｊｕｒｉｎｇｏｒｋ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ｒｕｄｅｒａｌｒｅａｄｙｈｅｌｄｗａｓｇｅｔｔｉｎｇｌｅｓｓｓｅｖｅｒｅ．Ｉｔ

ｍｅｒｉｔｓａｍ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ｉｎｇＣｏｄｅｄｉｄｎｏｔｅｖｅｎ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ｎｏｎ－ｉｎ

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ｔｈｅＴａｎｇＣｏｄｅｈａｄ．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ＧｒｅａｔＱｉｎｇＰｅｎａｌＣｏｄｅ，ｔ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ｆｏｒｍａｌ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ｎｔｒｕｄ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ｗａｓｎｏ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ａｎｙｍ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ｔｅｍｓｐｅｃｉ

ｆ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ａｎｇＣｏｄｅｃｅａｓｅｄｔｏｅｘｉｓｔ．

犓犲狔犠狅狉犱狊：ｉｎｔｒｕｄｉｎｇａ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ｙｐｒｏｐｅｒｒｅａｓｏｎ，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ｓｅｌ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ＴａｎｇＣｏｄｅ，ｔｈｅＭｉｎｇａｎｄＱｉｎｇＣｏｄｅｓ

·９８１·

唐律 “夜无故入人家”条源流考

〔３７〕

〔３８〕

〔３９〕

前引 〔１９〕，薛允升书，《刑律之六·贼盗下之一》。

《大清新刑律》（附平议），１９１１年刊本，第５页。原书无责任者、出版项。作者所见该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旧

平装书线装书阅览室所藏，书号为Ｊ３４６．１／３５４。

同上书，第４８页。




